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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水议函〔2024〕15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1650号建议的答复

孙跃杰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潇河源头保护与利用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潇河是三晋第一河汾河的第二级大支流，是我省“两山七河一流域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晋中平原农业生产重要水力资源。近年来晋中市昔阳县牢固树立“两山理念”围绕保护和利用潇河源，开展的一系列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的举措，对我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。
省水利厅对潇河源头治理给予了支持，2023年实施了潇河昔阳段防洪能力提升工程，下达资金350万元，新建堤防381m，右岸坡脚防护111.4m，河道清淤472m。目前晋中市正在申报潇河昔阳县坡底村至谷兴沟村段防洪治理工程，我厅将加强潇河源头保护与利用继续给予支持。
2024年省厅下发《山西省河长办公室关于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通知》，明确各市集中清理整治名单、工作安排、时间节点等，持续推进以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为重点的河湖库“清四乱”，严厉打击侵占河湖等不法行为，为晋中市潇河生态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
下一步，我厅将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，突出重点河湖，将专项整治行动与日常监管相结合，持续清理整治河湖“四乱”问题，坚决遏增量、清存量，将清理整治工作向中小河流、乡村河湖延伸，维护潇河源头。
衷心感谢您的建议，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！


山西省水利厅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10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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